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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⾃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⽣产建设兵团发展改⾰委、能源局，

天津市⼯业和信息化局、内蒙古⾃治区⼯业和信息化厅、辽宁省⼯

业和信息化厅、⼴西壮族⾃治区⼯业和信息化厅、重庆市经济和信

息化委员会、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、⽢肃省⼯业和信息化厅，北

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，国家能源局各派出机构，中国核⼯业集团有

限公司、国家电⽹有限公司、中国南⽅电⽹有限责任公司、中国华

能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国⼤唐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

司、国家电⼒投资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国⻓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、国

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、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、华润

（集团）有限公司、中国⼴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，内蒙古电⼒（集

团）有限责任公司：

为加快全国统⼀电⼒市场体系建设，推动构建清洁低碳、安全

充裕、经济⾼效、供需协同、灵活智能的新型电⼒系统，有效助⼒

构建新型能源体系，现就进⼀步加快电⼒现货市场建设⼯作通知如

下：

⼀、总体要求⼀、总体要求

推进电⼒现货市场建设是贯彻党的⼆⼗⼤精神，落实新发展理

念，促进能源⾼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。经过⼏年探索，电⼒现货市

场在优化资源配置、提升电⼒安全保供能⼒、促进可再⽣能源消纳

等⽅⾯作⽤显著。为加快全国统⼀电⼒市场体系建设，推动电⼒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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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在更⼤范围共享互济和优化配置，在确保有利于电⼒安全稳定供

应的前提下，有序实现电⼒现货市场全覆盖，加快形成统⼀开放、

竞争有序、安全⾼效、治理完善的电⼒市场体系，充分发挥市场在

电⼒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⽤，更好发挥政府作⽤，进⼀步激发各

环节经营主体活⼒，助⼒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，加快建设⾼效规

范、公平竞争、充分开放的全国统⼀⼤市场。

⼆、进⼀步明确现货市场建设要求⼆、进⼀步明确现货市场建设要求

（⼀）推动现货市场转正式运⾏。（⼀）推动现货市场转正式运⾏。各省/区域、省间现货市场连

续运⾏⼀年以上，并依据市场出清结果进⾏调度⽣产和结算的，可

按程序转⼊正式运⾏。第⼀责任单位要委托具备专业能⼒和经验的

第三⽅机构开展评估并形成正式评估报告。在满⾜各项条件的基础

上，报国家发展改⾰委、国家能源局备案。

（⼆）有序扩⼤现货市场建设范围。（⼆）有序扩⼤现货市场建设范围。福建尽快完善市场⽅案设

计，2023年底前开展⻓周期结算试运⾏。浙江加快市场衔接，2024

年6⽉前启动现货市场连续结算试运⾏。四川结合实际持续探索适应

⾼⽐例⽔电的丰枯⽔季相衔接市场模式和市场机制。辽宁、江苏、

安徽、河南、湖北、河北南⽹、江西、陕西等⼒争在2023年底前开

展⻓周期结算试运⾏。其他地区（除西藏外）加快推进市场建设，

⼒争在2023年底前具备结算试运⾏条件。⿎励本地平衡较困难的地

区探索与周边现货市场联合运⾏。

（三）加快区域电⼒市场建设。（三）加快区域电⼒市场建设。南⽅区域电⼒现货市场在2023

年底前启动结算试运⾏。2023年底前建⽴⻓三⻆电⼒市场⼀体化合

作机制，加快推动⻓三⻆电⼒市场建设⼯作。京津冀电⼒市场在条

件成熟后，⼒争2024年6⽉前启动模拟试运⾏。

（四）持续优化省间交易机制。（四）持续优化省间交易机制。省间电⼒现货市场继续开展连

续结算试运⾏，2023年底前具备连续开市能⼒。推动跨省跨区电⼒



中⻓期交易频次逐步提⾼，加强与省间现货协调衔接，探索逐⽇开

市、滚动交易的市场模式。

三、进⼀步扩⼤经营主体范围三、进⼀步扩⼤经营主体范围

（五）加快放开各类电源参与电⼒现货市场。（五）加快放开各类电源参与电⼒现货市场。按照2030年新能

源全⾯参与市场交易的时间节点，现货试点地区结合实际制定分步

实施⽅案。分布式新能源装机占⽐较⾼的地区，推动分布式新能源

上⽹电量参与市场，探索参与市场的有效机制。暂未参与所在地区

现货市场的新能源发电主体，应视为价格接受者参与电⼒现货市场

出清，可按原有价格机制进⾏结算，但须按照规则进⾏信息披露，

并与其他经营主体共同按市场规则公平承担相应的不平衡费⽤。

（六）不断扩⼤⽤⼾侧主体参与市场范围。（六）不断扩⼤⽤⼾侧主体参与市场范围。现货市场运⾏的地

⽅，电⽹企业要定期预测代理购电⼯商业⽤⼾⽤电量及典型负荷曲

线，通过场内集中交易⽅式（不含撮合交易）代理购电，以报量不

报价等⽅式、作为价格接受者参与现货市场出清结算。加快开展⽤

⼾侧参与省间现货交易的相关问题研究。

（七）⿎励新型主体参与电⼒市场。（七）⿎励新型主体参与电⼒市场。通过市场化⽅式形成分时

价格信号，推动储能、虚拟电⼚、负荷聚合商等新型主体在削峰填

⾕、优化电能质量等⽅⾯发挥积极作⽤，探索“新能源+储能”等新⽅

式。为保证系统安全可靠，参考市场同类主体标准进⾏运⾏管理考

核。持续完善新型主体调度运⾏机制，充分发挥其调节能⼒，更好

地适应新型电⼒系统需求。

四、统筹做好各类市场机制衔接四、统筹做好各类市场机制衔接

（⼋）做好现货与中⻓期交易衔接。（⼋）做好现货与中⻓期交易衔接。更好发挥中⻓期交易在平

衡⻓期供需、稳定市场预期的基础作⽤，优化中⻓期合同市场化调

整机制，缩短交易周期，提⾼交易频次，完善交易品种，推动中⻓



期与现货交易更好统筹衔接。考虑新能源难以⻓周期准确预测的特

性，为更好地适应新能源参与现货市场需求，研究对新能源占⽐较

⾼的省份，适当放宽年度中⻓期合同签约⽐例。开展现货交易地

区，中⻓期交易需连续运营，并实现执⾏⽇前七⽇（D-7⽇）⾄执⾏

⽇前两⽇（D-2⽇）连续不间断交易。绿电交易纳⼊中⻓期交易范

畴，交易合同电量部分按照市场规则，明确合同要素并按现货价格

结算偏差电量。

（九）加强现货交易与辅助服务衔接。（九）加强现货交易与辅助服务衔接。加强现货与辅助服务有

序协调，在交易时序、市场准⼊等⽅⾯做好衔接。现货市场连续运

⾏地区，调频辅助服务费⽤可向⽤⼾侧疏导，其他辅助服务品种按

照“成熟⼀个、疏导⼀个”原则确定疏导时机及⽅式，具体由国家发

展改⾰委会同国家能源局另⾏确定。做好省间、省内现货市场与区

域辅助服务市场的衔接融合，提升电⼒资源优化配置效率。

（⼗）完善电⼒市场价格体系。（⼗）完善电⼒市场价格体系。现货试点地区要加强中⻓期、

辅助服务与现货、省间与省内市场在价格形成机制⽅⾯的协同衔

接。各地现货市场出清价格上限设置应满⾜⿎励调节电源顶峰需要

并与需求侧响应价格相衔接，价格下限设置可参考当地新能源平均

变动成本。严格落实燃煤发电上⽹侧中⻓期交易价格机制，不得组

织专场交易，减少结算环节的⾏政⼲预。推动批发市场分时电价信

号通过零售合同等⽅式向终端⽤⼾传导，引导⽤⼾优化⽤电⾏为。

（⼗⼀）探索建⽴容量补偿机制。（⼗⼀）探索建⽴容量补偿机制。推动开展各类可靠性电源成

本回收测算⼯作，煤电等可靠性电源年平均利⽤⼩时数较低的地区

可结合测算情况，尽快明确建⽴容量补偿机制时间节点计划和⽅

案，探索实现可靠性电源容量价值的合理补偿。

五、提升电⼒现货市场运营保障能⼒五、提升电⼒现货市场运营保障能⼒



（⼗⼆）加强市场建设运营基础保障。（⼗⼆）加强市场建设运营基础保障。省间、省内现货市场连

续运⾏地区要优化调度、交易机构组织机构设置，加强组织⼈员基

础保障，进⼀步明确现货市场运营岗位职责划分，运营岗位编制和

⼈员到岗率应达到合理⽐例，实施专职专⽤。健全市场运营保密管

理制度，设⽴现货市场独⽴运营场所。完善市场运营管理机制，形

成相关管理办法，依规开展交易组织⼯作。强化市场运营能⼒建

设，探索建⽴市场运营⼈员上岗考核制度，促进运营机构从业⼈员

提升技术能⼒；加强市场运营系统保障能⼒，完善系统功能，提升

⾃动化管理⽔平，并建⽴容灾备份系统。

（⼗三）规范开展信息披露⼯作。（⼗三）规范开展信息披露⼯作。确保披露内容全⾯、准确、

及时，为经营主体参与交易提供基础保障。提⾼电⼒现货市场信息

披露服务⽔平，增加⼿机客⼾端等发布渠道，为经营主体信息获取

提供便利。

（⼗四）加强电⼒现货市场⻛险防控能⼒。（⼗四）加强电⼒现货市场⻛险防控能⼒。电⼒现货市场运营

机构要做好现货市场运⾏情况的记录、分析、总结等⼯作，加强市

场运⾏监测，有效防范市场运营⻛险，维护市场交易的公平、公

正。构建市场运营评价体系，科学合理设置市场评价指标，提升市

场运⾏综合评估能⼒，为市场建设督导、考核等⼯作提供量化⽀

撑。

（⼗五）充分发挥市场管理委员会作⽤。（⼗五）充分发挥市场管理委员会作⽤。充分发挥市场管理委

员会在现货市场建设运营中的推动和⽀撑作⽤，各地第⼀责任单

位、国家能源局派出监管机构结合实际需要，建⽴常态化市场规则

修订机制，协调电⼒市场相关事项，推动经营主体深度参与市场建

设全过程，充分体现各⽅主体意愿。

六、强化组织保障六、强化组织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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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⼗六）强化组织落实。（⼗六）强化组织落实。国家发展改⾰委、国家能源局要加强

对统⼀电⼒市场体系建设的总体指导协调。各省（区、市）政府要

按照2017年以来现货市场建设相关⽂件要求，明确任务分⼯，完善

电⼒现货市场⼯作机制，强化监督管理、⻛险防范、培训宣传等⼯

作。

国家发展改⾰委办公厅

国家能源局综合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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